
 
 審核 2016-17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HB(FE)29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6258)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劉利群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1) 現時每個區議會分區內，分別有多少持牌殮葬商，當中可存放人類骨

灰及在任何時間均不可存放人類骨灰的持牌殮葬商數目為何？  
 
(2) 食物環境衞生署過去兩年，有否向持牌殮葬商作出巡查，確保他們沒

有違反牌照規定？若有，請按年提供巡查次數、所發現的違規個案數

目、違規種類、檢控及定罪個案數目；若沒有巡查，原因為何，署方

會否在下個財政年度調撥資源支援這類工作？詳情為何？  
 
(3) 食物環境衞生署有沒有接獲懷疑有殮葬商非法經營的投訴？投訴數

字、署方曾作出的具體跟進行動、檢控、定罪、處所被取締的個案數

目按年為何？  
 

提問人：陳家洛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390) 

答覆：  

(1) 截止 2016年 2月底，全港共有 113個持牌殮葬商，其中有 32個殮葬商不

可在處所內存放人類骨灰。下表列出各區持牌殮葬商的數目：  
 

地  區 持牌殮葬商數目 (不可在處所內存放骨灰的殮葬商數目) 

新界 

元朗 12 (7) 

屯門 6 (4) 



西貢 2 (1) 

北區 2 

離島 3 

沙田 1 

大埔 1 

葵青 0 

荃灣 0 

小  計 27 (12) 

香港 

中西區 5 

東區 1 

南區 0 

灣仔 0 

小  計 6 

九龍 

九龍城 58 (8) 

油尖旺 18 (12) 

黃大仙 4 

深水埗 0 

觀塘 0 

小  計 80 (20) 

總  計 113 (32) 

 
(2) 食物環境衞生署 (本署 )定期巡查持牌殮葬商的處所，以確保其符合發牌

規定和條件，以及《殮葬商規例》(第 132CB章 )的規定。2014年和 2015
年，本署分別對持牌殮葬商的處所進行 340次和 467次巡查。經巡查後，

本署在 2014年作出 87次口頭警告和 10次口頭勸諭，並在 2015年作出 43



次口頭警告，要求有關持牌殮葬商糾正在巡查期間發現的違規情況。

上述違規個案的數目和性質，以及本署採取的行動分列於下表：  
 

年份 巡查

次數 

發現的違規情況 
跟進行動 備註 

數目 性質 

2014年 340 62 發現持牌人或其指定的經理

人沒有親身在持牌處所內主

理業務  

作出  
口頭警告  

在跟進巡查

時確定違規

情況已經糾

正。  
25 發現持牌人沒有更新死者資

料登記冊，或不能交出登記

冊以供查閱 

作出  
口頭警告  

6 不能交出牌照以供查閱  作出  
口頭勸諭  

4 不能交出視察記錄以供查閱 作出  
口頭勸諭  

2015年 467 18 發現持牌人或其指定的經理

人沒有親身在持牌處所內主

理業務  

作出  
口頭警告  

在跟進巡查

時確定違規

情況已經糾

正。  
7 發現持牌人沒有更新死者資

料登記冊，或不能交出登記

冊以供查閱 

作出  
口頭警告  

1 沒有在處所內張貼牌照  作出  
口頭警告  

17 不能交出視察記錄以供查閱 作出  
口頭警告  

 
(3) 本署於 2014年接獲 1宗有關懷疑非法殮葬商的投訴，在 2015年則接獲 6

宗這類投訴，經調查後均沒有發現無牌經營情況。  
 

 
 
 
 

– 完  – 
 


